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将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在海南银行以协议存款方式存放 

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作为海南天然橡胶产

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橡胶”或“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并上

市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对海南橡胶将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在海南银行以协议存款

方式存放暨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使用概述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7〕1797号文核准，公司于2018

年2月12日完成非公开发行股票新增股份的登记托管及限售手续，实际发行人民

币普通股348,256,197股，发行价格为5.16元 /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797,001,976.52元。扣除本次发行费用共6,189,262.13元后，公司募集资金净

额1,790,812,714.39元。该募集资金经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于2018年2月7日以众环验字（2018）170002 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并已

存储在指定的三方监管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截至2018年10月16日，公司募集资金余额为73,951.27万元，其中活期存款

53,951.27万元，结构性存款20,000万元，此外公司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

80,000

㠀



段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保本型约定的银行等金融机构现金管理产品，产品

种类包括但不限于协定存款、结构性存款、银行理财等，在确保不影响募投项目

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下进行滚动使用。该投资额度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6个月内有效。公司与产品发行主体不存在关联关系。 

公司于2018年7月20日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分行购买了

总金额为人民币 20,000 万元的现金管理产品，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了《海

南 橡 胶 关 于使 用 闲置募 集 资 金 进行 现 金管理 的 进 展 公告 》（公告 编 号 ：

2018-052）。 

（三）本次募集资金使用基本情况 

根据公司投资计划，2018年计划使用募集资金12,446.6万元。根据募集资

金实际使用情况，除去预留投资计划所需募集资金以及预留部分机动额度外，为

提高闲置募集资金存放效益，公司计划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对比近

期各募集资金存放金融机构各类现金管理产品的报价，海南银行协议存款报价

4.75%最高，期限半年期（可提前支取，提前支取按活期计算利息）。公司拟使

用闲置募集资金在海南银行办理协议存款3亿元，存期为半年期，年化收益率

4.75%，届时募集资金账户活期存款将剩余23,951.27万元，足以完成本年度募

集资金投资计划。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公司董事彭富庆为上市公司关

联自然人，且在海南银行担任董事，海南银行为公司的关联方。公司使用募集资

金在海南银行办理协议存款属于关联交易。 

二、关联方介绍 

公司名称：海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年生 

注册资本：30亿元 

成立日期：2015年08月14日 

注册地址：中国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海秀东路31号 





闲置募集资金在关联方海南银行办理协议存款，能够获得一定的投资效益，定价

公允、公开，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同意将《海南橡胶

关于将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在海南银行以协议存款方式存放的议案》提交公司第五

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 

独立意见：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投项目计划的前提下，拟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在关联方海南银行办理协议存款，有利于公司提高闲置资金的存放收益，双方将

遵循公平、公正、公开定价原则，不会对公司的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不

利影响，也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董事会在审议上述关联交易时，

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本次会议召集、召开、表决等程序合法合规，同意上述关

联交易事项。 

（三）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核意见 

我们认为：本次关联交易有利于公司合理配置闲置募集资金，增加收益，提

升公司整体业绩水平，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行为，相关关联关系不会影

响公司的独立性。同意上述关联交易事项。 

（四）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第五届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海南橡胶关于将部分闲置募集资

金在海南银行以定期协定存款方式存放的议案》，监事会认为：本次关联交易事

项符合公司经营发展需要，有助于提升闲置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和收益，相关关

联关系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也不存在损害中小

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公平、公正的原则。同意公司使用3亿元闲置募集资金在

海南银行办理协议存款，存期半年。 

六、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保荐机构认为： 

公司本次将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在海南银行以协议存款方式存放暨关联交易

事项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公司

独立董事就该事项进行了发表了同意的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以上决策程序

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文



件的要求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将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在海南银行以协议存款方式存放是在符合国家法

律法规及保障投资资金安全的前提及保证公司日常经营运作等各种资金需求的

情况下开展，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将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在海南银行以协议存款方式

存放暨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